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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财〔2022〕65号
关于下达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办)财政所、农业办:

根据新余市财政局 新余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的通知》(余财农〔2022〕8号) 文件要求，按照各乡镇（办）核实上报、区级核定的2022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614953亩，其中早稻238948.38亩、中稻122915.1亩、晚稻253089.52亩，测算全区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标准为每亩19.54元，现下达你们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万元（详见附件），其中上级下达专项资金9000000元，整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剩余资金3016181.62元。资金从区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拨付到区农粮局涉农补贴资金过渡专户，区农粮局不列支出，作往来款处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补贴对象和标准。此次一次性补贴发放对象为2022年实际种植水稻的农民，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植的农民，以及流转土地种植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体。补贴标准根据核定的全区实际水稻种植面积测算为每亩19.54元。

二、及时下达并兑现补贴。区财政部门要与合作银行密切配合，采取切实措施，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区农业部门要及时将补贴对象基础信息及发放数据提供给委托代发合作银行；合作银行负责将补贴资金及时划入补贴对象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及时向业务主管部门反馈发放错误信息，不得以任何理由滞延补贴资金发放，确保在4月18日前将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通过社会保障“一卡通”发放到农户手中。
三、做好补贴发放工作。区农业、财政和各乡镇（办）要严格按照《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修订印发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赣财农〔2021〕14号)文件要求，认真做好补贴发放与管理工作。要加强组织管理，严格执行补贴资金专户管理制度，实行补贴兑付社会保障“-卡通”;要严格落实补贴公示制度，每个补贴对象的补贴面积、补贴金额都必须张榜公布。区财政和农业部门还要将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在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四、强化资金监管。各地要进一步强化管理，加大监管力度，掌握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及时发现并纠正补贴发放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骗取、套取、挤占、挪用或违规发放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附件:渝水区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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